
98年特種考試地方政府公務人員考試試題 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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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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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 申論題部分：（50分） 
不必抄題，作答時請將試題題號及答案依照順序寫在申論試卷上，於本試題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請以藍、黑色鋼筆或原子筆在申論試卷上作答。 

一、何謂住所？請問在何種情形下「居所」得視為「住所」？（25分） 

二、甲立遺囑遺贈乙名畫一幅。其後，甲又與丙訂約，載明丙結婚時，甲將該幅名畫贈與丙。

丙於甲死亡後不久結婚，試問何人有權請求交付該幅名畫？（25分）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代號：7312 
本測驗試題為單一選擇題，請選出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答案，複選作答者，該題不予計分。 
共25題，每題2分，須用2B鉛筆在試卡上依題號清楚劃記，於本試題或申論試卷上作答者，不予計分。 

1 甲出賣一部車輛給乙，甲交付該車輛於乙之後，發現該車輛有剎車失靈現象，於此情形，甲違反其契約上義務之型態，

是屬於一種： 
給付拒絕 給付不能 給付遲延 不完全給付 

2 有關行為能力，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法人於法令限制內，有行為能力 人之行為能力，始於出生，終於死亡 
受監護宣告之人，有行為能力 已結婚的未成年人如配偶死亡，即失其行為能力 

3 關於意思表示，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意思表示因傳達人或傳達機關傳達不實者，傳達人或傳達機關之撤銷權，自意思表示後，經過一年而消滅 
向法定代理人允許其獨立營業之限制行為能力人為意思表示者，以其通知達到其法定代理人時，發生效力 
表意人因過失而不知相對人之姓名、居所者，得依民事訴訟法公示送達之規定，以公示送達為意思表示之通知 
通謀虛偽意思表示，隱藏他項法律行為者，適用關於該項法律行為之規定 

4 法律行為一部無效，原則上： 
全部皆為無效 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全部均得撤銷 其他部分效力未定 

5 保證人於債權人未就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行而無效果前，對於債權人得拒絕清償之權利，學說稱此為： 
同時履行抗辯權 先訴抗辯權 消滅時效完成抗辯權 債務人抗辯權之援用 

6 甲將 A錶設定動產質權於乙時，A錶之交付，不得以下列何種方法為之？ 
現實交付 簡易交付 指示交付 占有改定 

7 非基地之租賃契約的最長期限，依民法規定為： 
十五年 二十年 二十五年 三十年 

8 土地所有人建築房屋非因故意或重大過失逾越地界者，鄰地所有人如知其越界而不即提出異議，其法律效果如何？ 
不得請求移去或變更其建築物，只得請求損害賠償  
不得請求移去或變更其建築物，也不得請求購買越界部分之土地或請求損害賠償 
不得請求移去或變更其建築物。但土地所有人對於鄰地因此所受之損害，應支付償金 
不得請求移去或變更其建築物，只得基於不當得利返還請求權，請求土地所有人返還所獲得之利益 

9 婚約非由當事人自行訂定者，其效力如何？ 
有效 無效 效力未定 得撤銷 

10 法院為解決民事紛爭時，依民法第一條規定，適用裁判規範的順序為： 
法理、法律、習慣 法律、法理、習慣 習慣、法律、法理 法律、習慣、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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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列何者係為民法所稱之旅遊營業人？ 
帶學生畢業旅行之老師  安排一切住宿交通行程及負責帶團出國之旅行社 
旅行社所安排而載運旅客之航空公司 旅行社所安排而提供住宿之飯店 

12 配偶與被繼承人之父母共同繼承時，其應繼分為： 
遺產之二分之一 遺產之三分之一 遺產之四分之一 遺產之三分之二 

13 下列何者非屬現行民法所規定之夫妻財產制？ 
法定財產制 聯合財產制 分別財產制 共同財產制 

14 甲租用乙之 A地時，在乙之 A地內發現有不知何人埋藏之金磚數塊，該金磚之所有權歸屬於何人？ 
歸甲所有  歸乙所有  
甲與乙各得金磚所有權之一半 歸國庫所有 

15 甲內心實為租賃之意思，但卻故意對不知情之乙表示為使用借貸，甲該行為之效力，下列敘述何者為正確？ 
租賃有效  使用借貸有效  
乙可主張租賃，使用借貸均有效 租賃，使用借貸均無效 

16 民法所定之消滅時效期間最長者為： 
五年 十年 十五年 二十年 

17 以他人土地供自己土地便宜之用的權利，稱之為： 
地上權 永佃權 抵押權 地役權 

18 甲使用乙所有的 A地經營小吃攤，嗣後乙向甲依不當得利規定請求返還利益時，甲應返還的利益為何？ 
甲個人使用 A地經營商業實際所獲得的利益 乙個人因此實際所受的損害 
相當於使用 A地通常應支付的租金 相當於使用 A地通常可能造成的損失 

19 以所有之意思，和平、公然、繼續占有他人未登記之不動產，而其占有之始為善意並無過失者，至少須經多久，始得

請求登記為所有人？ 
五年 十年 十五年 二十年 

20 甲的屋頂於其外出渡假時受損，鄰居乙立即以自己名義請工匠修理。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乙得請求甲返還修理費用   
乙不得請求甲返還修理費用 
乙不但不得請求甲返還修理費用，且應負侵權行為責任  
乙除了可以請求返還修理費用外，尚可請求報酬 

21 依現行民法規定，下列有關物上保證人的敘述，何者錯誤？ 
物上保證人負有限責任  
物上保證人代為清償債務時，對債務人可以主張求償權 
為他人債務提供不動產擔保的抵押人就是物上保證人 
物上保證人有先訴抗辯權 

22 下列何者為要物契約？ 
買賣 租賃 寄託 贈與 

23 買賣汽車之契約為： 
物權契約 要式契約 要物契約 諾成契約 

24 以抵押權擔保之債權，其請求權已因時效而消滅，如抵押權人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五年間不實行其抵押權者，其抵押

權消滅。下列關於前述五年間的法律性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消滅時效期間 除斥期間 公告期間 催告期間 

25 下列何種請求權不屬於一身專屬之權利？ 
贍養費 終身定期金 非財產上之損害 減少價金 


